
南投縣議會第 19 屆第 4 次定期會提案 

提 案 人：張嘉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觀光 5 號 

連 署 人：于秀英、曾振炎、洪明科、蔡宗智、洪浩原 

案    由：持續積極舊議會大樓招商與評估具發展性建設。 

理    由： 

1. 除原招商計畫外，積極參考其他縣市開發市區觀光遊

戲景點，並請縣政府先行規劃評估最可行方案。 

2. 南投市貴為南投縣政府所在地，多年民眾期盼有更好

的休憩運動場所，應該融入觀光與運動等多項功能，

更能符合在地民眾的需求。 

3. 舊議會大樓位於南投市交通要道，南來北往的各地方

民眾都具交通與停車便利性，應在此地方多以市區觀

光發展為目標，吸引更多各地遊客將此地方作為旅遊

首選。 

辦    法：建請縣政府採納辦理。 

審查意見：照原案通過。 

大會決議：照審查意見通過。 

 


